ERBRBYIRREST
114 & P50 % € 3 %1665

foa 4 Rk

AT A FRp

% = S AR = %% 2L 9 =
o 4 EBRECFAFRRGG NP
ET_NIE A TR A

§oE 4 ETERRG LT

F T REA REA
R T S A S B

BRI Ep Y
IR F AR R R AR AP T

N ~
B A orfide A ot 2 L4 2 RS RT o T e AR R
M 2T Az, v E 2 20p B e

B A bAR L2 FER 20 ERED > B4 ERRE % o it

2 4] -
o

- RFBAGHET CREERTESE L T o kH s
EPAMKI TRl A R iE e p 4 U Rk
FERFV{A2F 2RIV P I FLA KA
2R HNFA A RLAFERIHFREDL A



AR o WA 2 R AR s (7 AEAE
) ' ‘

2 7
BHEL A IO RP TR A5
cem

2 < '))ai-f# 2R A 1E X f’}ﬁil‘,&%ﬁ‘ﬂk y R B T
A 5 ERESF LA TE S 2 R e
“flé%ﬁaﬁé’ﬁﬁwaW?t%aﬁﬁn B F
MR AA 5 X WFIRAPAEF FE R ER et 2
Sk FH R s AT REE #‘—"Kﬁ%ﬁ S R iREREXEFE
SRR SRR R VRS MR B & S
Farce T4 F0% j\ﬁ%f}llﬁi64l'+%v23§§:3§i‘ ~ % 640%
‘$$€~¥6¢$41“1#@4ﬂijpgéo

34 .G =V n114—&}§i/ﬁ 1;‘{3
51385 T H 4 A 25 x’f-t_?ﬁ 3 PR T HEw
Foo X HEIALGA2E S S e T3Fk > F P BRI FEE &
2574 % (T 53195 0 ¥ AT AR @114&3)3
2
j2

\m

I115#2% T as ¥ g8~ 37 15,525~ » 3B %
MRS %ﬁ%@t eI ?w*nﬁﬁ AL TG T1E
t‘ild’im—ﬁ'i’—iﬁ’f’ © A 3%%& v w5111~ 11
1~ 113& 21 > FdR jﬁ%ﬁ o 7Tpm56mn~ 4
F3T-Road T g % (T % 439 :
&iiﬂ%mv\%ﬁf
l‘ﬁ%?f@ o
R A R RAHES T2 L A2 R HiEE L p B
AT R MRRT L 22 F R TR TEP T 2
Vi 2 EATF o F B F S, 88
TR B L2 k2R 5450 2 Py
AR

(=) % f?ﬁ"‘""@];j& 1 3 U
3 L=

/

ppas)
P~



TR 2 ﬁ}%ﬂi‘ VR EARS TR 2R o X ]
CER ot TR T o qrf B R A R E S
%ﬁ’@%*@%%gﬁfi%%%41£@ﬁﬁ°
() FIRAAfEE B3 F 227 > 57 5 ERFRNE &% 8
7o PR 1 LS, @ AT IR N FLIRAL G P AT

0
NH 2 F D 1158 RS
£’£@€ﬂ°ﬁ%ﬁ&&%Y@1?@
00, T68 = » +c3-% M 3fmid & 2 F 3 W
ZAFER, mm(moa@,;ﬂg : ‘
1310, 368~ 2 104 2.9 % 279,332~ F » ik b Bix=
HETE e & A /%-_,g» °

(=) &d > fapt s Hqi%irng_ﬁE.&_@ij—é%?@,ﬁé’

&
Pimi
'WW
=
‘ N
Ik
ol
v
F
X
g
()
— O
- N
Ol

ji';’ ~F T oo

BT A AR FRAN A EE AT RED 0 RS
- A EAERZ U ARG AN FLEL ) RA
fﬂ@uﬁﬁ&g’géﬁﬁ;é’lﬁzgiﬁﬁz%
(7o FRAEGFO20F R HFIEA AR L A ER 2N
g rdw o BHAERE R ok 2 4

IR BarA g Ber o BorR (2 3 ke g4
o 2 @A EEBIF636F « B 646F ¥ 2T AT WiaT 2 ) 1B
o BHPRFRAFEENL 2D G AN ERGE
CNT L A R R A E [ A4S g R A § A
2EE D RFEA M AT KRB o 25 N
@ﬁ@¢g*ﬁ%%%‘i%?ﬂ’ﬁﬁib%ﬁALﬁﬁ

2

5]
SN e % F T 2 oo
A Ar 2 PRAF T B raEEel0p p o N ke A2
ERTRIBZR SHRF AT 0007 -



=
o
P

22 % (T EFEE

5
P EARY

v

A

BEATE )

21
B

v

F-Br L&

T2 0 E 1 Q0P

,J\

39:;‘?%&«%3 =

T T O~

i 4 4 E W F £
P FA 713, 671 3, 422
SR FAFRAP 5, 324 26
PET RS 20, 389 98
EBT P 13,276 64
LB AR 56, 408 270

£ i 809, 068 3, 880

BF K AR 0 279,360 o F ¥ & #34.53% -

Rl ar s e (2 ks R E Y ey £
TR E SRS D ot A T R

FEAOL E DG aWxE FEA FREATRRAN v RD

/u P,Vi_,pg .

Fb A 4 5

%Aﬂ,ﬁ:\‘q}) , ,rgltfgﬁy\mlﬁjg.& 1’6}@55'1 f?révﬁ}\"\f?i
70 PHLARM £ A

@miwﬂﬁmﬁﬁZ@%i’%ﬁ4éﬁﬁ%ﬁ%’@ﬁ*
PRI AR 5 HE 2

B4
ST

RERBIEL

- v

R
-l

_H\
o

h
Pl
Ty 2 e o=

N
—

'\'\

4 4
SN e

T3

i
L

Y T

4

Ty
NS
(w

Y

B

ES
-3

P

Iy
3

4

__/\—" ~
4 ik
<) S o
His 5
VR s
Ja> 2GR
s ’,= ¥
Z e e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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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6號
聲 請 人即
債  務  人  林進來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債  權  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又於債務人財產有清算價值時，加計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用於清償者，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款、第64條第3項、第64條之1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8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為42年生，現已73歲，每月領取國保老年年金新臺幣（下同）5,319元，另有從事清潔工作，114年3月至115年2月平均每月領取薪資15,525元，有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薪資袋多紙在卷可稽。又查聲請人名下雖有71年出廠汽車一輛，然已失竊，另有3輛機車，分別為111、111、113年出廠，陳報3輛機車目前市價共為105,600元，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函文、機車行照影本、二手機車出售網頁畫面附卷可憑。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3,88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一）經查債務人於國泰人壽及新光人壽並無有效保險契約，有前開保險公司函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附卷可證。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二）因債務人租屋居住於高雄市，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足證。陳報每月支出18,000元，已低於依內政部社會司所公布之高雄市115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20,364元，要屬合理。而債務人還款6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共1,500,768元，加計前開3輛機車之清算價值，扣除6年間必要生活費用1,296,000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310,368元之10分之9為279,332元以上，依上開條文規定即可認已盡力清償。
　（三）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提出每月清償3,880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279,360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蔣開屏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銀行

		713,671

		　　　3,422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公司

		5,324

		　　　　 26



		中華電信公司

		20,389

		　　　　 98



		遠傳電信公司

		13,276

		　　　　 64



		台灣大哥大公司

		56,408

		　　　　270



		合　　　　　　　　計

		809,068

		　　　3,880



		總清償金額：279,360元，清償成數34.53％。
因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部分債權人每期清償金額計算有誤，爰依下開計算式職權修正如附表所示金額。
計算式均為：每期清償金額×各債權人債權金額÷債權總額，比較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補充說明：
◎依本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6號

聲 請 人即

債  務  人  林進來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債  權  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

    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

    ）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無擔

    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

    ，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

    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

    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

    範圍之財產；又於債務人財產有清算價值時，加計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用於清償者，宜認債

    務人已「盡力」清償，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款、第64條第

    3項、第64條之1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4年度消債更字

    第138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

    。又查債務人為42年生，現已73歲，每月領取國保老年年金

    新臺幣（下同）5,319元，另有從事清潔工作，114年3月至1

    15年2月平均每月領取薪資15,525元，有郵局存摺封面及內

    頁影本、薪資袋多紙在卷可稽。又查聲請人名下雖有71年出

    廠汽車一輛，然已失竊，另有3輛機車，分別為111、111、1

    13年出廠，陳報3輛機車目前市價共為105,600元，有稅務T-

    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屏

    東監理站函文、機車行照影本、二手機車出售網頁畫面附卷

    可憑。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

    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

    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3,880元。經本院審

    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

    、可行：

　（一）經查債務人於國泰人壽及新光人壽並無有效保險契約，

        有前開保險公司函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附卷可證。故

        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

        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

        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

        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二）因債務人租屋居住於高雄市，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足

        證。陳報每月支出18,000元，已低於依內政部社會司所

        公布之高雄市115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20,364

        元，要屬合理。而債務人還款6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共1,5

        00,768元，加計前開3輛機車之清算價值，扣除6年間必

        要生活費用1,296,000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

        過310,368元之10分之9為279,332元以上，依上開條文

        規定即可認已盡力清償。

　（三）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

        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提出每月清償3,880元，共72

        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279,360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

        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

        、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

    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

    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

    ，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

    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

    ，且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

    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

    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

    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

    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

    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

    ，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蔣開屏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銀行 713,671 　　　3,422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公司 5,324 　　　　 26 中華電信公司 20,389 　　　　 98 遠傳電信公司 13,276 　　　　 64 台灣大哥大公司 56,408 　　　　270 合　　　　　　　　計 809,068 　　　3,880 總清償金額：279,360元，清償成數34.53％。 因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部分債權人每期清償金額計算有誤，爰依下開計算式職權修正如附表所示金額。 計算式均為：每期清償金額×各債權人債權金額÷債權總額，比較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補充說明： ◎依本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6號
聲 請 人即
債  務  人  林進來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債  權  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又於債務人財產有清算價值時，加計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用於清償者，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款、第64條第3項、第64條之1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8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為42年生，現已73歲，每月領取國保老年年金新臺幣（下同）5,319元，另有從事清潔工作，114年3月至115年2月平均每月領取薪資15,525元，有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薪資袋多紙在卷可稽。又查聲請人名下雖有71年出廠汽車一輛，然已失竊，另有3輛機車，分別為111、111、113年出廠，陳報3輛機車目前市價共為105,600元，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函文、機車行照影本、二手機車出售網頁畫面附卷可憑。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3,88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一）經查債務人於國泰人壽及新光人壽並無有效保險契約，有前開保險公司函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附卷可證。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二）因債務人租屋居住於高雄市，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足證。陳報每月支出18,000元，已低於依內政部社會司所公布之高雄市115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20,364元，要屬合理。而債務人還款6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共1,500,768元，加計前開3輛機車之清算價值，扣除6年間必要生活費用1,296,000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310,368元之10分之9為279,332元以上，依上開條文規定即可認已盡力清償。
　（三）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提出每月清償3,880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279,360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蔣開屏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銀行

		713,671

		　　　3,422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公司

		5,324

		　　　　 26



		中華電信公司

		20,389

		　　　　 98



		遠傳電信公司

		13,276

		　　　　 64



		台灣大哥大公司

		56,408

		　　　　270



		合　　　　　　　　計

		809,068

		　　　3,880



		總清償金額：279,360元，清償成數34.53％。
因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部分債權人每期清償金額計算有誤，爰依下開計算式職權修正如附表所示金額。
計算式均為：每期清償金額×各債權人債權金額÷債權總額，比較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補充說明：
◎依本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6號

聲 請 人即

債  務  人  林進來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債  權  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受償總額，顯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者，法院不得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計算前項第3款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應扣除不易變價之財產，及得依第99條以裁定擴張不屬於清算財團範圍之財產；又於債務人財產有清算價值時，加計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用於清償者，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款、第64條第3項、第64條之1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8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為42年生，現已73歲，每月領取國保老年年金新臺幣（下同）5,319元，另有從事清潔工作，114年3月至115年2月平均每月領取薪資15,525元，有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薪資袋多紙在卷可稽。又查聲請人名下雖有71年出廠汽車一輛，然已失竊，另有3輛機車，分別為111、111、113年出廠，陳報3輛機車目前市價共為105,600元，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函文、機車行照影本、二手機車出售網頁畫面附卷可憑。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3,88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一）經查債務人於國泰人壽及新光人壽並無有效保險契約，有前開保險公司函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附卷可證。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二）因債務人租屋居住於高雄市，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足證。陳報每月支出18,000元，已低於依內政部社會司所公布之高雄市115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20,364元，要屬合理。而債務人還款6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共1,500,768元，加計前開3輛機車之清算價值，扣除6年間必要生活費用1,296,000元後，其更生方案清償總額需超過310,368元之10分之9為279,332元以上，依上開條文規定即可認已盡力清償。

　（三）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撙節支出、傾盡其所有，提出每月清償3,880元，共72期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額279,360元已符合上開盡力清償標準，故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蔣開屏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每期清償金額 國泰世華銀行 713,671 　　　3,422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公司 5,324 　　　　 26 中華電信公司 20,389 　　　　 98 遠傳電信公司 13,276 　　　　 64 台灣大哥大公司 56,408 　　　　270 合　　　　　　　　計 809,068 　　　3,880 總清償金額：279,360元，清償成數34.53％。 因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部分債權人每期清償金額計算有誤，爰依下開計算式職權修正如附表所示金額。 計算式均為：每期清償金額×各債權人債權金額÷債權總額，比較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補充說明： ◎依本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